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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考试中心组织编写的《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最新增补法律法规及重点法条解读》依据2012年
大纲最新变化，全面收录了新增法律法规14件，内容包括宪法？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商法、经济法等。
《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最新增补法律法规及重点法条解读》给供相关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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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
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
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
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
 第三条 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
 发生或者即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行政机关采取
应急措施或者I临时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行政机关采取金融业审慎监管措施、进出境货物强制性技术监控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执行。
 第四条 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
 第五条 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
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
 第六条 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
 第七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
 （详解） 以上条文规定了行政强制遵循的原则。
第4条规定了法定原则；第5条规定了适当原则；第6条规定了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第7条规定
了不得谋利原则。
 第八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中有违法行为或者扩大强制执行范围受到损害的，有
权依法要求赔偿。
 第二章 行政强制的种类和设定 第九条 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 （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二）查封
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三）扣押财物； （四）冻结存款、汇款； （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第十条 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
 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
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本法第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
行政强制措施。
 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第十一条 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作了规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作出扩
大规定。
 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但是，法律规定特定事项由行政法规规定具体管理措施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九条第一项、
第四项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第十二条 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 （一）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二）划拨存款、汇款； （三）拍卖
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四）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五）代履行； （
六）其他强制执行方式。
 第十三条 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
 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四条 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拟设定行政强制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
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强制的必要性、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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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 行政强制的设定机关应当定期对其设定的行政强制进行评价，并对不适当的行政强制及时
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行政强制的实施机关可以对已设定的行政强制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必要性适时进行评价，并将意见报
告该行政强制的设定机关。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行政强制的设定机关和实施机关就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和
建议。
有关机关应当认真研究论证，并以适当方式予以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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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最新增补法律法规及重点法条解读》对于最新增加、新修订的法律、法规以标
准文本的方式罗列，并对其重点、难点、易考知识点进行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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